说明：本章带*号为实质性要求，任一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将做无效响应处理。
[bookmark: _Toc217446094][bookmark: _Toc217446095]一、 项目概述
1.概述
本项目共1个包，通过比选方式采购成都市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平台项目通信服务1项。
2.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监管体系信息化平台及执法终端运用的逐步深入和广泛，逐步提升了环境监管执法工作科技化、现代化水准，在成都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的环境污染源监管执法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助总队推进执法监管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各类执法平台充分发挥环境执法监管的辅助作用，提高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效率。
3.项目目标
本项目将通过比选方式确认在服务期内，主要为采购人环境监管执法平台提供通信服务，实现移动执法终端对环境移动执法系统、在线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环境监管执法平台移动监管数据的调阅。同时，保障执法记录仪数据正常传输、图像调阅，确保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技术、服务要求：
[bookmark: _比选申请文件格式]（一）项目服务相关依据文件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2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的通知》中：坚持“全年、全员、全过程”练兵总体要求。以及加强移动执法系统终端在执法检查中的应用，推动持有效行政执法人员全面使用移动执法系统。
《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的意见》（环办环监〔2018〕28号）：大力推进非现场监管执法，加快建设完善污染源实时自动监控体系，依托在线监控、卫星遥感、无人机等科技手段，充分发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作用，打造监管大数据平台，推动“互联网＋监管”，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智慧化、精准化水平。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扩展环境监管执法数据报送字段提升数据报送质量的通知》（环办执法函〔2020〕417）号），要求各地进一步强化各地移动执发系统建设应用，提升联网报送数据质量。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明确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在线监控或者其他技术监控手段收集违法行为证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4〕56号）和省政府《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15〕47号）规定,2017年底前，环境监察机构要全部配备使用便携式手持移动执法终端。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15〕47号）“强化自动监控、环境监测等技术监控手段运用”。
（二）项目服务需求
[bookmark: _Toc58336280]1.移动执法系统
[bookmark: _Toc58336281]移动执法系统是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实现信息化的重要工具，通过该系统全市执法人员可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任务派发及调查、环境信访办理等工作，有效推进生态环境执法的规范化、痕迹化、信息化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市共有35522家企业纳入该系统进行入库管理。根据统计，在移动终端上通过该系统调阅、录入1家企业信息需流量约1.5G（包括查看污染源档案、定位导航、现场执法数据照片视频等资料上传等）。总队每名执法人员平均每月调阅、录入企业相关信息至少20家，需流量约20G。
2.在线监控系统
[bookmark: _Toc58336282]在线监控系统是加强污染源监管，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排污许可证制度和环保税制度的重要手段，重点排污单位通过自动监控设备安装联网并传输数据至在线监控系统，执法人员可现场利用移动终端调阅在线监控数据，该数据可以作为环境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的依据。根据统计，在移动终端上通过该系统查询一家企业至少需10分钟、流量约1G（2M/秒）。总队每名执法人员平均每月查阅10家企业的自动监控信息，需流量约10G。
3.视频监控系统
[bookmark: _Toc58336283]视频监控是指安装在污染源排放企业的前端视频监控设备，实时监控企业排污情况，执法人员可远程调阅监控视频。根据统计，在移动终端上调阅企业监控视频需流量2M/s*60s=120M(单路摄像头每分钟流量)，120M*60m=7200M/h=7G（单路摄像头每小时所需流量）。总队每名执法人员平均每月至少需调阅企业监控视频2小时，需流量约14。
4.执法记录仪使用情况
按照有关要求，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需使用执法记录仪，部分重大案件、应急事件需通过执法记录仪管理平台实时调阅现场拍摄图像。今年以来，我队调阅现场图像218次，调阅时间约400小时。实时传输现场图像需流量3M/s*60s=180M，180M*60m=10800M/h=10G。
5.各类专项执法、督查APP使用情况
按照执法工作相关要求，执法人员在大气帮扶、督查、专项执法行动中要使用移动终端在大气督查APP、排污许可证管理平台中填报、上传相关检查资料，并适时调取、查阅APP、平台中的企业基本数据。总队每名执法人员平均每月调阅、录入企业相关信息4家，需流量约6G.
6.项目服务对象
共计49张，供执法总队在编在岗人员及机动抽调执法人员使用。
7.项目服务内容
      为执法人员提供移动执法终端流量保障，每人每月流量60G，支持5G网络。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2022年9月-2025年9月。
*（二）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付款方式及要求： 2022年支付25%，2023年支付65%，2024年支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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